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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 郸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邯 郸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

邯医保规〔2021〕3号

邯 郸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邯 郸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

关于对《邯郸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
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修订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冀南新区、经济

技术开发区组织人事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，相

关商业保险机构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，保障参保人

员权益，对《邯郸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（邯医保

规〔2020〕1号）相关规定进行修订，现将修订后条款印发如下，

原条款作废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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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三十六条

自 2020年 7月 1日起，一个自然年度内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

计最高支付限额提高为 10万元。

二、第四十三条

参保人员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可自主选择到全市任

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就医、购药。参保人员在我

市范围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经诊断需要住院治疗的，应在入院

72小时内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证件办理住院手

续。不能办理的，定点医疗机构须在 3个工作日内向参保地医疗

保障部门办理备案。

三、第四十四条

定点医疗机构在收治参保人员住院时，应认真核验住院患者

的参保身份，切实做到人、卡相符，并及时准确上传参保人员就

医相关信息。3个工作日内无故未及时上传信息、未按规定办理医

保住院手续或备案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。严格

执行职工医保政策及有关规定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严格掌握入、

出院标准，不得无故拒绝、推诿或滞留参保患者；依法为参保人

员提供合理、必要的医疗服务，避免过度医疗；严格控制职工医

保范围外费用，在使用自费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时，应事

先征得患者或患者亲属的同意并签字，如患者病情危急需立即实

施救治的，应在救治后履行书面告知义务；要严格遵守药品处方

限量管理规定，主动为参保患者提供每日医疗费用明细清单；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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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出院带药限量规定，一般性疾病不得超过 7日量，慢性

病不得超过 15日量，中草药不得超过 7剂量，且不得带注射剂（胰

岛素除外）。出院超量带药以及出院时开出的治疗、检查项目费

用，统筹基金不予支付。”

四、第四十七条

参保人员非本人原因造成未办理医保住院手续或因急诊抢救

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，应及时办理备案，医疗

费用先由个人垫付，出院后由本人或家属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参保

地医疗保障部门申请审核报销。

邯郸市医疗保障局 邯郸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

2021年 6月 1日


